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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6/2021_2022_2010_E5_B9_

B4_E8_8D_AF_c23_646460.htm 1.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企

业、经营企业、使用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药品生产企业、

教学科研单位，未按规定执行安全管理制度的，由县级以上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条例》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给

予处罚。 2.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企业自营出口药品类易

制毒化学品，未按规定在专用账册中载明或者未按规定留存

出口许可、相应证明材料备查的，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按照《条例》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给予处罚。 百考

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100test.com)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

正，可以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药品类易

制毒化学品生产企业连续停产1年以上未按规定报告的，或者

未经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现场

检查即恢复生产的； （二）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企业、

经营企业未按规定渠道购销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 （三）

麻醉药品区域性批发企业因特殊情况调剂药品类易制毒化学

品后未按规定备案的； （四）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发生退货

，购用单位、供货单位未按规定备案、报告的。 www.

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4.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生产

企业、经营企业、使用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药品生产企业

和教学科研单位，拒不接受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监督检查

的，由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按照《条例》规定给



予处罚。 5.对于由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条例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单位，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自该行

政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3年内不予受理其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

生产、经营、购买许可的申请。 6.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工

作人员在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工作中有应当许可而不许

可、不应当许可而滥许可，以及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更多信息请访问：执业药师网校 百考试题论坛 

百考试题在线考试系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